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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區議會  

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  

有關海壇街一帶二手電器回收店阻街問題  

 

就深水埗區議會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食物環境衞生署（下

稱「食環署」 )回應如下。  

 

深水埗欽州街、海壇街、醫局街及界限街一帶是區內二手電器回

收及買賣業營運商（下稱「二手電器營運商」）的集中地，這裏共有

超過 70多間從事回收及買賣二手電器的營運商。由於二手電器營運

商在日常業務運作中不時會佔用行人路及行車路放置二手電器以便

稍後由貨車運走，而該營運模式很多時會造成行人路及行車路的阻

礙並影響居民出入，甚或威脅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這些情況屬街道管理問題涉及多個政府部門的職權範圍，本署主

要工作是保持環境衞生，因此會優先處理妨礙街道潔淨工作及無牌

販賣引致的阻街問題，並按實際情況採取執法行動。此外，本署也會

積極參與跨部門聯合執法行動，以打擊有關的違規活動。在跟進事涉

問題時，本署負責處理二手電器被擺放在行人路上造成的阻礙問題，

而香港警務處（下稱「警方」）則負責處理物品被擺放在馬路上造成

的阻礙問題。針對有關違規的情況，食環署除進行日常的突擊執法行

動外，自2022年11月起每月會與警方進行聯合執法行動。在聯合執法

行動中，本署人員會就擺放在行人路上而妨礙清掃的雜物或物品發

出及張貼「移走障礙物通知書」，要求物品擁有人在指明的期限內將

物品移走，否則會將其檢取、帶走和扣留。同時，本署人員亦會在證

據充分的情況下根據相關條例向違反上述通知書，無合法權限或解

釋而對公眾地方造成或導致阻礙的人士提出檢控。警方會向違例停

泊的車輛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並會就放置在行車路上的物品，如二

手電器等雜物發出及張貼告示，限令物主在指明的期限內移走，否則

本署人員會協助警方移走相關物品。  

 

於2024年1月1日至6月30日，本署曾聯同警方採取7次聯合執法行

動，在上址一帶共向二手電器營運商提出3宗檢控，並在行車路、行

人路及後巷等公眾地方檢取 207件共重約 14.6公噸的雜物。同期，本

署亦曾採取8次獨自的突擊執法行動，向上址一帶二手電器營運商提

出6宗檢控。根據本署的觀察，現時上址一帶的情況已較2022年11月

聯合執法行動展開前有所改善。為進一步打擊有關違規活動，本署會



聯同警方於8月開始增加聯合執法行動的次數。  

 

就在上址一帶安裝攝錄機作監察一事，本署現行在全港非法棄置

垃圾黑點安裝的網絡攝錄機系統計劃，以便搜集及分析有關資訊，繼

而策劃更有效的執法行動，從而遏止有關的違規行為。惟該計劃的目

的為針對非法棄置垃圾的行為，與回收行業營運商所引致的街道阻

礙問題有所不同。再者，本署在選擇安裝網絡攝錄機的地點時，須考

慮有關地點棄置垃圾問題的嚴重程度，從而更有效運用政府資源。基

於本署對區內各個非法棄置垃圾黑點現行的策略性部署及事涉問題

的不同性質，本署未能將相關違規活動納入區內網絡攝錄機系統計

劃內。  

 

本署會繼續密切留意及與各部門積極改善上址一帶的情況，除

了提供恆常的潔淨服務及定期安排突擊行動外，亦會積極與警方進

行聯合執法行動，以保持環境衞生及公眾行人路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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